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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县行政审批服务管局
夏审管函〔2023〕37号

关于夏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迁建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夏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夏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迁建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报批本）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

相关材料已收悉。依据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规定现批复如

下：

一、你单位拟在夏县县城八一街原碧亨通食业有限公司

旧址建设夏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迁建项目。项目占

地面积 7180.39 平方米，建设内容为：规划总建筑面积

15926.07m
2
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664.06m

2
（包括妇幼保健

综合服务大楼地上建筑面积 11951.91m
2
，餐厅及设备用房地

上建筑面积 565.0m
2
，人防工程（医疗救护站）147.15m

2
）；

地下建筑面积 2632.01m
2
（包括妇幼保健综合服务大楼地下

室兼人防设施 1091.53m
2
，人防工程（医疗救护站）地下建

筑面积 1540.48m
2
），围墙 380m。本项目属迁建项目，项目

代码：2209-140828-89-01-786123，项目总投资 11627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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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环保投资 35.5 万元。

你单位在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所确认的各项环境保护措

施和本批复要求的前提下，同意按《报告表》所确认的建设

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污染防治措施实施建设。

二、你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要逐一落实《报告表》提

出的各项环境保护防治措施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施工期做好环境保护工作

1、施工场地要进行合理规划，现场周围要经常洒水、

易产尘建筑材料不得随意堆放，并在堆棚周围设置围挡，设

洗车平台冲洗车辆；进出工地的物料、渣土、垃圾一定要用

篷布加盖严实，严禁沿路抛洒；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施工机

械及运输车辆，加强保养、严禁使用报废车辆和机械；使用

商品混凝土，不得在施工现场搅拌。

2、加强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工作，防止水土流失、施

工扬尘和噪声污染。

3、施工过程中产生建筑垃圾及时清运，生活垃圾集中

堆放，统一处理；废弃建筑材料等需回收利用，不得随意丢

弃；不能回收利用的运至垃圾填埋场合理处置。

4、合理安排施工时序，对各噪声源采取合理降噪隔声

措施，定期养护施工机械以保持良好运行状态，施工机械设

在远离保护目标的位置，避免高噪声设备集中施工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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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，建立

完善的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制度以及事故应急系

统，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并储备应急物资，

防止环境污染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运营期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

1、废气防治措施：污水处理设施废气，要求（1）医院

将污水处理池设在地下室，为自流式流程，即污水进入第一

个池体能自流出最后一个池子；（2）院区的污水管设计流

速应足够大，尽量避免产生死区，导致污染淤积腐败产生臭

气；（3）污泥抽出后尽快运至指定处理场所，运送车辆在

驶离院区前要做消毒处理；（4）院区内构筑物合理布局，

使主要产生恶臭的构筑物远离周边居民楼；（5）将污水处

理站与周边功能建筑用绿化带隔离。尽可能种植高大、能吸

收臭气、有净化空气作用的绿化隔离带，以减少恶臭对周围

的干扰；（6）定期喷洒除臭剂，以减少恶臭对周围的影响；

（7）安装一套恶臭处理设备，污水处理站产生的臭气收集

后经“密闭加罩+负压集气+活性炭吸附装置”处理工艺处理，

处理后的废气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。餐厅油烟，要求餐厅灶

台上方设置集气罩，并连接一台油烟净化器对油烟进行处理

后排放。煎药废气，通过开窗等措施加强煎药室自然通风无

组织排放。化验室废气采用通风橱收集后经排气筒引至屋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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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。发电机废气由专用烟道引至屋顶排放。

2、废水防治措施：生活废水、病床废水、门诊废水、

洗衣房废水通过下水道收集进入项目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

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理站；检验科特殊废水经

过预处理后通过下水道收集进入项目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

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理站；餐饮废水通过油水

分离器去油后通过下水道收集进入项目污水处理站预处理

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理站。

3、噪声防治措施：选用低噪声的机械，从根本上降低

源强；同时要加强检查、维护和保养机械设备，保持润滑，

紧固各部件，减少运行震动噪声；安装双层隔音玻璃，选用

隔音效果较好的墙体，使噪声得到一定的衰减。

4、固体废物防治措施：医疗废物临时储存在医疗废物

暂存间，定期交由有相应医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；污水处

理站污泥收集至污泥池后采用浓缩、消毒处理后交由有相应

医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；废活性炭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

间，定期交由有相应危废资质单位处置；中药渣单独收集在

防渗的密闭容器中，及时交当地环卫部门清运、处理；餐厅

油水分离器产生的废油脂单独存放在有盖容器中，由有资质

的相关单位进行处理；生活垃圾收集后放入垃圾桶，由当地

环卫部门统一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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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建设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工程

完工后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

环评〔2017〕4 号）规定的验收程序和内容进行环保竣工验

收。

项目批复后若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及环境保护措施等建设

内容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自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才决定开工建

设，须按《环评法》规定重新报批、审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。

四、你单位要遵守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制度。

夏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10 日


